附件25
中华人民共和国XX海关
准予企业失信信息修复决定书

关准修〔  〕  号
企业名称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经审核，你单位提交的失信信息修复申请（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/《企业信用等级认定决定书》文书号：        ）符合修复条件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》（海关总署令第282号）第三十八条第二款、《海关总署关于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〉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海关总署公告2026年第32号）第四条第十九项之规定，我关决定准予修复企业相关失信信息。

（印章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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